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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556      证券简称：慧球科技      编号：2016-117 

广西慧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上交所《关于公司股东权益变动及市场质疑相

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》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

及连带责任。 

广西慧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6 年 8 月

8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上证公函【2016】0938号《关于公司

相关信息披露事务的监管工作函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工作函》”），全文如

下： 

广西慧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： 

 近日，就你公司股东增持股份至5%以及近期相关市场质疑事项，

我部先后发出补充问询函（上证公函【2016】0905号）及监管工作函

（上证公函【2016】0916号），要求你公司落实监管要求并对外披露。

但你公司至今未充分予以落实，现就有关事项再次要求如下： 

一、2016年8月5日，你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否决了披露公司股东深

圳市瑞莱嘉誉投资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瑞莱嘉誉”）增持

股份权益变动报告的议案。请对前述议案投否决票的公司董事就下述

事项提供说明： 

  1、上市公司及其董事是否具有否决公司股东披露权益变动报告的



2 

职权；  

2、在我部已于前述工作函中明确说明应当适用的相关比例计算规

则，并要求公司协助股东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下，相关董事仍不

同意公司股东披露权益变动报告的理由。  

此外，请投弃权票和延期表决票的董事说明其投票理由。 

二、你公司8月5日召开董事会，聘任陆俊安和鲜言分别担任公司董事

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。经核实，上述人员未获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

书。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3.2.4条和3.2.7条的规定，上述人员按规

定不得履行职责，你公司董事长应当继续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。同时，

请公司董事会说明聘任不具备任职资格人员作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和

证券事务代表的理由，并说明是否履行了勤勉尽责义务。 

三、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11.9.1条的规定，你公司还应当披

露股东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。 

四、在我部要求你公司提供董事长及董事会秘书的有效联系方式

和联系电话后，你公司董事长仍不能保证通讯方式畅通。请你公司董

事长书面说明理由，并提出整改措施。 

五、鉴于有市场传言称，鲜言先生可能已经介入上市公司的经营

管理，你公司在前期向我部提交的文件中，称已聘请鲜言先生对公司

治理及运营提供专业的法律意见，以弥补公司在应对可能遭遇的恶意

举牌问题中经验不足的风险。我部已于前述工作函中要求公司提供鲜

言的书面函件，说明是否直、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权，是否直、间接

控制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席位，是否控制上市公司的日常管理和信息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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露事务。但你公司仍未落实该项要求。现你公司已聘请其为公司证券

事务代表，请公司尽快核实前述事项，并提供鲜言的书面函件。 

你公司应当召开董事会，逐项落实前述要求后对外披露。同时，

鉴于你公司拒不按相关规定配合股东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不配合本所

监管工作要求，我部已对你公司采取暂停信息披露直通车资格的监管

措施，并告知公司股东瑞莱嘉誉可以通过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自行

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。对于公司涉嫌存在的违规行为，我部还将对你

公司和有关责任人启动纪律处分程序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广西慧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二零一六年八月八日 


